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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採購違失態樣及改善措施一覽表（營養午餐） 

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改善措施 法令依據 

一、招標階段 

1 評選委員建議名單簽報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核定時，簽辦公文未註明

為密件。 

1.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

第 6 條規定，本委員會委

員名單，於開始評選前應

予保密。但經本委員會全

體委員同意於招標文件中

公告委員名單者，不在此

限。 

2. 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7年 8月 5日工程企字第

09700319460 號函發布之

「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

單保密措施一覽表」第 1

項，評選委員建議名單簽

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核定時，簽辦公文註明為

密件，並置於密件專用封

套內。必要時，由承辦人

以親持密件處理。 

3.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業

訂定「機關辦理最有利標

簽辦文件範例」，請至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頁/

法令規章/政府採購法規/

招標文件案例項下下載相

關範本使用。 

1. 採購評選委

會組織準則

第 6條。 

2. 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

97年 8月 5日

工程企字第

09700319460

號函。 

2 派兼或聘兼或通知各評

選委員召開評選會議之

公文(開會通知單)，未以

密件發函且將各評選委

員同時名列於正本受文

者，未採分繕方式行文。 

1.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

第 6 條規定，本委員會委

員名單，於開始評選前應

予保密。但經本委員會全

體委員同意於招標文件中

公告委員名單者，不在此

限。 

2. 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7年 8月 5日工程企字第

1. 採購評選委

會組織準則

第 6條。 

2. 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

97年 8月 5日

工程企字第

0970031946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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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採購違失態樣及改善措施一覽表（營養午餐） 

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改善措施 法令依據 

09700319460 號函發布之

「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

單保密措施一覽表」第 2

項，如發函予派兼或聘兼

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全

體評選委員名單不於招標

文件中公開者，則以密件

發函，對各委員分繕發

文。 

3. 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7年 8月 5日工程企字第

09700319460 號函發布之

「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

單保密措施一覽表」第 4

項，開會通知單及會議紀

錄註明為密件，對各委員

分繕發文。 

4.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業

訂定「機關辦理最有利標

簽辦文件範例」，請至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頁/

法令規章/政府採購法規/

招標文件案例項下下載相

關範本使用。 

二、開標、評選階段 

1 開標與評選同日辦理，間

隔時間十分緊湊，恐影響

審標及工作小組擬訂初

審意見之時間，工作小組

未有合理時間分析廠商

投標文件之差異性，評選

委員亦無合理時間審閱

服務建議書。 

宜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5 年 6 月 8 日工程企字第 

09500213540 號函釋會議紀

錄陸、 三、（四）於開標後

應予工作小組充裕作業時間

擬具初審意見，以提升初審

意見之品質。 

1. 採購評選委

員會審議規

則第 3條。 

2. 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

95年 6月 8日

工程企字第

09500213540

號函。 



104年度 

3/8 

臺中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採購違失態樣及改善措施一覽表（營養午餐） 

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改善措施 法令依據 

2 工作小組提供之初審意

見有以下缺失情形： 

1. 過於簡略，僅記載標

示各廠商投標文件與

評選標準或評選項目

之相對頁次，或僅就

初審情形勾選是否優

良、普通、不良等。 

2. 未擬具工作小組初審

意見表，僅作口頭討

論。 

3. 未載明工作小組人員

職稱及專長。 

4. 未載明受評廠商於評

選項目所報內容是否

符合招標文件規定。 

5. 未載明受評廠商於各

評選項目之差異性。 

1. 工作小組應依評選項目或

評選委員會指定項目，就

投標廠商所提服務建議

書，詳實擬具初審意見，

包含採購案名稱、工作小

組人員姓名職稱及專長、

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

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之

差異性。 

2.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業

訂定「機關辦理最有利標

簽辦文件範例」，請至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頁/

法令規章/政府採購法規/

招標文件案例項下下載相

關範本使用。 

採購評選委員會

審議規則第 3

條。 

3 機關首長非評選委員，但

擔任評選會議主持人。 

1. 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

則第 7 條第 2 項、第 3 項

規定：「召集人、副召集

人均為委員…」、「本委

員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

之，並為主席」。 

2. 評選會議紀錄載明主持人

為校長，惟校長並非評選

委員，自不得為評選委員

會主持人。(如有需求，宜

將校長列為評選委員)  

採購評選委員會

組織準則第 7 條

第 2項及第 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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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採購違失態樣及改善措施一覽表（營養午餐） 

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改善措施 法令依據 

4 採購評選委員會未見設

置召集人及副召集人之

過程或未設置副召集人。 

1. 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

則第 7 條規定委員會應置

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各 1

人，其均為委員，由機關

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委

員擔任，或由委員互選產

生之；機關應詳實記載召

集人及副召集人產生之方

式。 

2.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業

訂定「機關辦理最有利標

簽辦文件範例」，請至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頁/

法令規章/政府採購法規/

招標文件案例項下下載相

關範本使用。 

採購評選委員會

組織準則第 7

條。 

5 個別評選委員對廠商之

評選結果，明顯異於其他

委員，或個別評選委員對

廠商於個別評選項目之

評選結果，明顯異於其他

委員。不同委員之評選結

果有明顯差異情形，未見

召集人提交委員會議決

或依委員會決議辦理複

評。 

例如： 

1. 個別委員給予某廠商

之評選結果為序位

1，然多數委員給予該

廠商序位為最後 1名。 

2. 評選委員 5 及評選委

員 6 對於編號 1 廠商

之評定序位為 3，與多

數評選委員給予序位

3. 應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

規則第 6條第 2項規定「不

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

差異時，召集人應提交本

委員會議決或依本委員會

決議辦理複評」，就不同委

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

情形者，召集人應提交委

員會議決或依委員會決議

辦理複評。 

4. 最有利標作業手冊肆、

五、(十三)列有明顯差異

情形可能態樣，請至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頁

「政府採購/政府採購法

規/採購手冊及範例/ 最

有利標」項下載手冊參

考。 

5.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業

採購評選委員會

審議規則第 6 條

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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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採購違失態樣及改善措施一覽表（營養午餐） 

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改善措施 法令依據 

1或 2不同，且編號 1

廠商與序位和最低之

編號 3 廠商，序位和

僅差 1。 

訂定「機關辦理最有利標

簽辦文件範例」，請至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頁/

法令規章/政府採購法規/

招標文件案例項下下載相

關範本使用。 

6 評選會議紀錄及評分彙

整總表應記載事項有所

缺漏。 

例如： 

1. 評選會議紀錄過於簡

略，漏列會議次別、

會議時間、會議地

點、主席姓名、出席

及請假委員姓名、列

席人員姓名、記錄人

員姓名等。 

2. 未製作評選委員會會

議紀錄。 

3. 評選結果總表漏列各

受評廠商名稱、全部

委員職業、各受評廠

商標價等。 

1. 評選會議紀錄及評分彙整

總表應記載事項應依最有

利標評選辦法第 23 條及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第 6條之 1、第 11條規定

妥為記載。 

2.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業

訂定「機關辦理最有利標

簽辦文件範例」，請至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頁/

法令規章/政府採購法規/

招標文件案例項下下載相

關範本使用。 

最有利標評選辦

法第 23 條及採

購評選委員會審

議規則第 6 條之

1、第 11條。 

7 評選會議簽名單，評選委

員與投標廠商係以同一

張簽到表簽到。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本委員會

委員名單，於開始評選前應

予保密。但經本委員會全體

委員同意於招標文件中公告

委員名單者，不在此限」。委

員會全體委員如未同意於招

標文件中公告委員名單資

料，評選會議簽名單則不宜

將評選委員與投標廠商以同

一張簽到表簽到，如此恐將

使廠商於會議前簽到時即知

採購評選委員會

組織準則第 6 條

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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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採購違失態樣及改善措施一覽表（營養午餐） 

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改善措施 法令依據 

悉評選委員名單。 

三、決標階段 

1 評定最有利標後，未通知

未得標廠商其最有利標

之標價與總評分或序位

評比結果及該未得標廠

商之總評分或序位評比

結果。 

應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 20

條第 4項規定辦理通知。 

最有利標評選辦

法第 20 條第 4

項。 

四、注意事項 

機關 104 年 10 月 1 日評選會議開會通知單所載解密日期為 104 年 10 月 19

日，未考量評選會議因故延期時，可能違反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6條第 1

項：「本委員會委員名單，於開始評選前應予保密…」之規定，請注意依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請至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網頁/法令規章/政府採購法規/招標文件案例項下下載)將評選會議開會通知

單解密條件訂為「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6條規定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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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相關函釋 

一、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7 年 8月 5日工程企字第 09700319460號函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7年 8月 5日  

發文字號：工程企字第 09700319460號  

根據政府採購法 第九十四條  

本解釋函上網公告者：本會企劃處 第三科  陳 (先生或小姐)  

附件：檔名為 09700319460.zip  

 

主旨：檢送「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保密措施一覽表」乙份，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轄）

機關。 

說明： 

一、依據本會 97年 6月 18日召開「研商修正最有利標標案管理系統之遴選委員作業會

議」決議事項辦理。 

二、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6條第 1項規定，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於開始

評選前應予保密；但經該委員會全體委員同意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委員名單者，不在

此限。各機關於評選前辦理涉及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之採購作業，請依旨揭一覽表

執行保密措施，以利保密。 

 

正本：總統府第三局、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行政院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

書長、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各部會行處局署、省

市政府、臺灣省諮議會、臺北市議會、高雄市議會、各縣市政府、各縣市議會 

副本：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本會企劃處（網站） 

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5 年 6月 8日工程企字第 09500213540號函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5年 6月 8日  

發文字號：工程企字第 09500213540號  

根據政府採購法 第五十二條 第五十六條  

本解釋函上網公告者：本會企劃處 第三科  陳 (先生或小姐) 

附件：檔名為 09500213540a.doc  

 

主旨：檢送本會 95年 5月 30日召開「本會訂頒『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及『機

關異質採購最有利標作業須知』說明會（中央機關）」會議紀錄乙份，請 查照。 

 

正本：行政院各部會行處局署 

副本：本會企劃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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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員 吳 澤 成 

 

【備註】有關本會訂頒「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及「機關異質採購最有利標作

業須知」，業經本會 95年 8月 14日工程企字第 09500306690號函（公開於本會網站）

修正，增訂得由機關首長之授權人員核定相關事項之授權機制，並擴大最低標作業須知

適用範圍。 

 


